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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3年 5月 1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年 5月 10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湄潭县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3 年 7 月 25 日案件在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024 年 3 月

21日公司收到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黔 0328 民初 1086 号”

《民事调解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益民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泳江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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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湄潭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张歆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4、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巍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5、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湄潭县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9年 7月 29 日，原、被告就湄潭县公安局投资建设的湄潭县一期“雪

亮工程”系统的具体实施事宜，签订了七份分包合同，分别为合同 1《智慧湄

潭一期建设项目-3F 办公区域、指挥大厅装修分包合同》、合同 2《智慧湄潭一

期建设项目-3F 指挥大厅 LED 屏分包合同》、合同 3《智慧湄潭一期建设项目-

强电供电系统分包合同》、合同 4《智慧湄潭一期建设项目-视频会议系统分包

合同》、合同 5《智慧湄潭一期建设项目-县级指挥平台建设及办公用品分包合

同》、合同 6《智慧湄潭一期建设项目-县级中心数据机房建设分包合同》、合同

7《智慧湄潭一期建设项目-镇级基础建设合同》。上述合同均约定最终结算金

额以业主方与被告确认的审计金额为准；合同价款为固定总价方式，采用 5年

期分期付款（即 5年内分五次付清），若被告未按约及时支付相应部分款项的，

应按该期应付未付款项的 3%/天的标准计付违约金，自逾期之日起至支付之日

止。 

整体项目于 2019 年 2月 21日开工，合同 1、2、3于 2019年 4月 30 日竣

工交付使用，经过试运行后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通过湄潭县公安局组织的验

收，并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完成了审计工作，最终结算金额为 37,476,372.60

元；合同 4、5、6、7 于 2020年 6月 30日竣工交付使用，经过试运行后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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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23日通过湄潭县公安局组织的验收，并于 2022年 8月 19日完成了审

计工作，最终结算金额为 15,394,982.90元。截至 2023年 4月，根据合同 1、

2、3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四期工程款，共计 29,981,098.08元（计算方

式为：37,476,372.60÷5×4）；根据合同 4、5、6、7 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

支付三期工程款，共计 9,236,989.74 元（计算方式为：15,394,982.90÷5×

3）。被告仅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向原告支付 1,000,000 元，已累计欠付

38,218,087.82元。 

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积极履行了建设任务并最终通过了被告和业主方的

验收。案涉项目竣工后至今，原告一直派驻技术人员，保障了湄潭县社会治理

综合指挥中心的稳定运行，并对可能产生隐患的设备及时予以更换、维修和保

养。但被告长期拖欠原告款项不付，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均以未收到甲方相

应款项为由抗辩。原告多次要求被告积极向其甲方和湄潭县公安局催款并采取

法律途径，被告均予以拒绝。原告认为在其甲方长期拒不付款的情况下，被告

怠于通过法律途径主张到期债权，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根据 7份合同关于

被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约定，被告除应向原告支付已到期未支付工程

38,218,087.82元外，还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7,385,172.49元（暂计

算至 2023年 4月 30 日），及自 2023年 5月 1 日起至应付工程款全部付清之日

止的违约金。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51,871,355.50 元及利息（以 36,476,372.6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2月 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15%

计算；以 15,394,982.9 元为基数，自 2020年 12月 2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计算）；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调解情况 

2024年 3月 21 日公司收到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黔 0328

民初 1086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如下：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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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方一致确认被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尚欠原告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工程款共计 51,871,355.50元。 

二、被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分期支付原告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款 51,871,355.50 元： 

1、第一期 26,000,000 元的支付方式为：被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在 2024

年 3 月 30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2,900,000 元；被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在 2024 年 5 月至 2024 年 12 月按月在

每月 20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2,887,500元； 

2、第二期 25,871,355.50元的支付方式为：被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在 2025

年 1 月至 2025 年 11 月按月在每月 20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武汉光谷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2,200,000元；被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在 2025年 12月

20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1,671,355.5元； 

3、原告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每月 20日前将当月应收款项发

票交给被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三、若被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未按上述第二项任意一期履行，则未到期工

程款视为全部到期，原告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就未付全部款项

自应付未付款项之日起满一年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且被告同方股份有限公

司应承担以未付款项为基数自 2019 年 12 月 6 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

4.15%计算的利息。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受理费 269,816元，依法减半收取 134,908元，由原告武汉光谷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件已达成调解，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件已达成调解，未对公司财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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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按照调解书积极妥善处理后续事宜，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尽量

避免造成损失。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3)黔 0328 民初 1086 号） 

 

 

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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